附件一
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長照繼續教育積分認證課程抽查稽核作業-實體課程查核表
一、開課單位：

二、課程名稱：

三、認證字號：

四、課程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起至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止
五、查核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起至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止
六、查核內容
	項次
	內容
	基準
	違規點數
	查核
結果

	(一)
	課程之實際開課日期及時間是否與申請資料相符
	1-1如查核人員到場時發現課程未如期辦理，且其餘項目皆無法進行查核者，該課程積分將予以取消，並記1點。
	1
	

	
	
	1-2已提前辦理完成者，可依開課單位提供之相關佐證資料據以查核其他項目，但因非現場查核，記1點。
	1
	

	(二)
	課程開辦地點（含詳細地址）是否與申請資料相符
	2-1查核人員到場發現辦課地址(含地點)更改未通知本會之開課單位，本項記1點。委員如可前往變更地點，則其他項目依序進行查核。
	1
	

	
	
	2-2如變更開課地址，致查核人員無法到現場查核之開課單位，課後仍應提供相關佐證資料據以查核其他項目，但因非現場查核，記1點。
	1
	

	(三)
	課程名稱、授課形式及教學內容是否與申請資料相符
	3-1查核現場學員講義或講師簡報，與申請資料不相符者，記1點。
	1
	

	
	
	3-2查核授課形式(含實體或視訊課程、技術操作課程等)，與申請資料不相符者，記1點。
	1
	

	(四)
	授課講師是否與申請資料相符
	4-1查核講師證件，與申請資料不符合者，記1點。(開課單位應主動協助查核人員進行抽查身分證明)
	1
	

	
	
	4-2如授課講師經變更，且講師資格明顯與規定不符者，取消該課程積分，並記1點。
	1
	

	(五)
	當日完成簽到之學員是否實際出席在課程現場
	5-1查核人員應隨機抽查至少二名學員之身份證明文件，以確認實際出席人員是否與簽到名冊相符。若有簽到名冊與實際出席人員不符之情事，記1點。(開課單位應主動協助查核人員進行抽查身分證明)
	1
	

	
	
	5-2如有未實際出席之人員，卻於簽到名冊上留有簽到紀錄者，應取消該人員之積分。所取消之積分數，依該課程經審查核定之認列時數為準。違規者，記1點。
	1
	

	
	
	5-3如課程之實際出席人數與簽到名冊所列人數不一致，且全課程如有超過十名學員有冒名頂替之情事，記1點，並撤銷該課程原審認字號。
	1
	

	
	
	5-4學員若短暫離開課程現場，應於15分鐘內返回，始不影響課程積分之認列；若未於15分鐘內返抵現場之學員，應取消該人員之積分。所取消之積分數，依該課程經審查核定之認列時數為準。違規者，記1點。
	1
	

	(六)
	課程之簽到及簽退情形是否與申請資料相符
	學員遲到或學員早退超出開課規定者，記1點。
該學員遲到30分鐘或早退30分鐘，取消積分。
	1
	

	總計
	

	查核人員簽名
	
	課程承辦人員簽名
	


七、檢附 □簽到單、 □活動照片兩張(講師、可涵蓋全部學員背面照片各1張)
